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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１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

《商贸区项目战略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公司与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实现合作共

赢、优势互补，结成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公司与上海周浦城镇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周浦“小上海”风情商贸区项目

战略合作意向书》。

２

、公司本次与上述单位（公司）签订的属于意向性协议。 项目的正式合作合同须另行

协商签订；合作项目、合同的签订时间、项目金额、合作方式、项目工期等仍具有重大不确

定性，以双方正式的《合同协议》或《租赁合同》为准。

３

、公司将根据项目的投资规模，依法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情况

为实现进一步推进公司董事会既定的大力发展商业物业的发展战略，不断践行“走出

去”的发展战略规划，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分

别与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上海周浦城镇建设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周浦“小上海”风情商贸区项目战略合作意向书》，实现合作共

赢、优势互补。

上述协议及意向书仅属意向性协议。 项目的正式合作合同须另行协商签订，以双方正

式的《合同协议》或《租赁合同》为准。

二、合作各方情况

１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

周浦镇地处浦东新区西部，西接闵行区、北邻康桥镇、南连航头镇、东与六灶镇接壤，

位于市区至深水港及南汇腹地经济走廊的核心范围内， 在该走廊两端增长极的强力驱动

下，将拉动城镇的发展，是承接上海市区产业扩散的第一圈层。

２

、上海周浦城镇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志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开发经营、土地开发利用、建筑工程承包；工程项目建设、开发、服

务、投资；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

企业住所：浦东新区周浦镇年家浜路

３６５

号

２

号楼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２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发证机关：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

３

、公司与上述单位及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及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

乙方：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范围

甲乙双方拟在物业开发、营运范围内的以下项目中进行合作：购买土地或物业、租赁

土地或物业、代建代管物业

二、合作的原则

１

、市场主导。 按照“市场运作、政府推动”的方式推进区域合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

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甲方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引导区域合作发展方

向，乙方依法自主决策投资经营。

２

、开放公平。 合作期间，不得有排他性或歧视性行为，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促

进周浦商业零售业的提升和优化组合。

３

、优势互补。 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合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强长三角总

部基地方面的优势集成与互补。

４

、互利共赢。 双方应主动改善合作环境、深化合作内容、落实合作措施、提高合作效益

和水平，加快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三、甲方的权利义务

１

、甲方应加强合作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合作过程的相关联的问题。 动员和组织

社会各界共同推进，逐步打造长三角企业总部基地，以增强区域的整体影响力，为双方的

合作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２

、根据乙方商业运作需求，甲方积极推荐优质合作地块或商业合作项目，并为乙方在

周浦镇开设经营企业或店面提供工商、税务、进出口证照，以及环保、卫生食品等特殊证照

办理的一条龙服务。

３

、配合乙方筹备长三角总部办公室落户周浦镇，提供高档次楼宇办公场所与招商配

套服务。

４

、提供给乙方全市统一的商业企业优惠政策，积极为乙方争取浦东新区鼓励上市公

司或行业龙头企业设立地区总部的相关政策。

５

、协助乙方在合作项目建设规划及工程施工等手续的对接。

６

、保证乙方的下属企业、参股企业与上下游供应商企业进驻落户周浦镇，享有跟乙方

同等的优惠政策。

７

、为乙方人才引进与培训提供正常扶持，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吸引政策，支持乙方

在周浦镇设立非学历教育的专业技术或职工教育培训机构。

四、乙方的权利义务

１

、将周浦镇正式作为乙方区域商业总体运营的战略性合作伙伴，针对周浦镇可提供

合作地块与商业项目进行多层面的深入合作，并向板块化商圈化升级。

２

、在周浦启动商业运营项目计划正式确定之后，乙方积极筹备长三角总部基地落户

周浦镇，并将商户配套资源向周浦镇聚集。

３

、乙方将推动合作伙伴、下属企业、参股企业及上下游商户企业积极进驻落户周浦

镇。

４

、乙方在周浦的项目公司、商管公司与乙方商业项目所配套商户的综合税收应在周

浦镇本地缴纳，并由周浦镇招商中心专项服务管理。

５

、以周浦镇为发展核心，向上海及长三角全面辐射开发，增加商业运营管理面积与速

度，并为周浦镇导入优质人才，解决就业岗位，提供高预期的利税贡献。

五、保密

未经对方允许，双方均不得在合作中向第三方、新闻媒体或社会公众泄露有关对方经

营状况的信息和一切可能影响到对方商业利益及商业活动顺利进行的商业机密与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价格政策、财务状况、各类宣传培训和技术资料、市场策略等）。

在双方就某一具体项目进行合作时，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签署保密协议。

六、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为

２０

年，自综合验收合格后起算。 合同期满后，根据双方约定条件，另行

续约

１０

年。

七、解决争议

１

、甲乙双方若发现对方的行为严重违反本协议或具体的项目合作合同（协议），严重

违背商业道德和法律或损害对方利益，可以书面形式告知对方并终止本协议，同时保留向

对方索赔的权利。

２

、甲乙双方对本协议有关事宜发生争执，应协调解决，协商不成应通过诉讼方式解

决。

八、其他

１

、双方签订的具体项目合作合同（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如有冲突以具体项

目合作（协议）为准，如具体项目合作合同（协议）未约定的，未约定的部分仍适用本协议。

２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二）公司与上海周浦城镇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周浦“小上海”风情商贸区

项目战略合作意向书》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上海周浦城镇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双方就“小上海”风情商贸区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合作事宜，经协商达成意向如下：

一、项目位置： 上海浦东新区四高示范小区内，康沈公路与沈梅路沿线商业地块

二、用地面积：

２３３

亩（

１４８

，

７１４

平方米）

三、合作方式：由乙方出具设计及规划方案。 甲方享有合法的用地使用权、办理了所有

审批手续后，依据乙方的方案进行投资建设。 在甲方完成所有建设后，以整体租赁的形式

将商业部分出租给乙方作为经营使用， 其中酒店与大卖场部分以评估成本价格对乙方进

行资产转让。 如项目成功运营之后，乙方有可能整体受让该项目，甲方应以合理价格和方

式转让。

四、建设运营启动期：自动工之日起四年半内完成所有建设工程，包括主体工程及相

关的配套工程（包括但不限于公共面积、绿化、市政设施等），项目一期商业在三年之内试

运营开业，项目全部商业在五年内正式运营。

五、项目公司：甲方上海周浦城投公司成立项目商业地产开发公司，乙方在甲方项目

所在地成立项目投资及商业管理公司， 由甲乙双方成立的两项目公司签署 《商业租赁协

议》及《资产转让协议》，并承受甲乙双方正式合作合同中的权利义务。

六、租赁期间：

２０

年，自综合验收合格后起算。 合同期满后，根据双方约定条件，另行续

约

１０

年。

七、租金支付：乙方承租项目的租金按月支付，具体金额以双方正式的《合作协议》或

《租赁协议》为准，可根据商业运行状况及市场基本水平合理递增。 但是在租赁期间前五

年，甲方应以繁荣商业、培育商气为目的给予较低的优惠租金。

八、甲方给予乙方的支持：

１

、税收减免

２

、工程补贴

３

、人才引进：为乙方人才引进与培训提供正常扶持，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吸引政

策，支持乙方在周浦镇设立非学历教育的专业技术或职工教育培训机构。

４

、 办证支持： 为乙方在本项目地块上或因本项目设立公司或开设店面提供工商、税

务、进出口证照，以及环保、卫生食品等证照办理的一条龙服务。

甲方保证乙方享受的商业企业优惠政策不得低于全市统一标准。 为此，乙方及乙方所

配套商户的综合税收应在周浦镇本地缴纳，并由周浦镇招商中心专项服务管理。

九、在本意向书有效期内，就本项目的合作事宜，甲方同意不另与其他任何第三方签

订意向书、合作合同、租赁合同等。

十、本意向书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为一年，有效期满甲

乙双方如未能就本项目达成合作事宜的，则双方同意另行协商。 如甲乙双方在有效期内就

本项目签订《合作合同》或《租赁合同》的，本意向书自《合作合同》或《租赁合同》正式生效

之日失效。

四、协议及意向书对公司的影响

１

、上述协议和意向书中所涉及的项目，为公司商业物业经营史上首个跨省运营的商

业物业项目，是公司商业物业运营战略的重要部分和持续深化“走出去”战略的再一次有

力尝试；

２

、 本项目的合作模式充分体现了公司前期规划设计与后期招商及运营的核心竞争

力，公司将继续推进上述核心竞争力的组织化，确保本项目的顺利实施；

３

、若本项目顺利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跨文化、跨区域的商业物业运营能力，奠定

公司未来异地项目复制的坚实基础。？

五、风险提示

１

、公司本次与上述单位（公司）签订的为意向性协议。 项目的正式合作合同须另行协

商签订；合作项目、合同的签订时间、项目金额、合作方式、项目工期等仍具有重大不确定

性，以双方正式的《合同协议》或《租赁合同》为准。

２

、该意向项目为公司商业物业经营史上首个跨省运营的商业物业项目，存在跨省经

营管理风险、合同风险及其他不确定性风险。 项目建设存在建设和经营风险。

３

、受国家宏观政策、行业竞争、市场供需和公司管理等因素影响，该意向项目存在行

业竞争、经营与管理、市场等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

鉴于本协议和合作意向书所涉项目为公司首个拟跨省运营的商业物业项目。 在本次

公告披露后，公司董事会将认真关注该项目的投资规模、正式合作合同（或协议）的签订及

项目的规划、建设、招商、开业等进展情况。

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的投资金额，依法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与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２

、公司与上海周浦城镇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周浦“小上海”风情商贸区项目

战略合作意向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１２０１ＣＧＱ２０１１１２２８００１

天津广玺燃气有限公司

２５．５％

股权

９６４．９ ７５１．１７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燃气的管道管网输配

；

燃气设备及

用具的批发兼零售

；

管道的安装及维护

；

水暖

设备安装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

许可证件

，

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专

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２００

Ｇ３１１ＴＪ１００２５０５－２

南京新吉波船用电子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１４１．７２ １０７．５１

注册资本

：２２９．６７

万元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经营生产舰船导航

、

航道测量

、

鱼群探测和海

洋开发所用的水声电子仪器

，

并对上述产品进

行维修和技术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商品和技术除外

）。

２９．０２７７

Ｇ３１１ＴＪ１００２５４０

天津清华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６４０．６９ ５９７．５９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智能建筑技术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自

动化控制技术的咨询

、

转让

、

开发

；

计算机硬

件

、

智能化建筑产品

、

电子产品销售

；

智能化建

筑安装

、

调试

、

维修

；

安防系统设计

、

施工

（

凭资

质证经营

）。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按规定执

行

）

３０３．１４

Ｇ３１１ＴＪ１００２５３９

天津生态城嘉铭融合城市开发有限

公司

１６．６７％

股权

７５５８８．５６ １２１７６．０４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

；

房地产开

发

；

商品房销售

；

物业服务

；

房地产信息咨询

（

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

理

）。

２０３０

Ｇ３１１ＴＪ１００２５３８

天津天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０８６．７２ １３１４．３９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物业经营

、

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

商

务服务

，

会议服务

，

礼仪服务

，

房地产经营

、

管

理

，

自有房屋租赁

，

建材

、

五金

、

日用品的销售

。

１３１４．３９

Ｇ３１１ＴＪ１００２５４１

伊势湾北方环保科技

（

天津

）

有限公

司

１．３２％

股权

６６６６．０５ ６５５７．８１

注册资本

：６８０

万美元

。

经营范围

：

国际贸易

，

保税仓储

，

物流分拨

，

商

品展示及相关的咨询服务

；

再生资源利用与开

发

；

塑料再生加工利用及销售

；

自有房屋租赁

。

８６．５７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１１２２６００１

天津市河北区万科城市花园

Ｃ

座

６１０

号房产

建筑面积

：８０．５７

平方米

８１．８

天津市钢铁铸件厂持有的天津市河北区万科

城市花园

Ｃ

座

６１０

号房产

。

７４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１１２２６００２

天津市河北区万科城市花园

Ｃ

座

７１０

号房产

建筑面积

：８０．５７

平方米

８１．８

天津市钢铁铸件厂持有的天津市河北区万科

城市花园

Ｃ

座

７１０

号房产

。

７４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１１２２６００３

天津市河北区万科城市花园

１－１３０８

房产

建筑面积

：８４．８７

平方米

１００．６４

天津市钢铁铸件厂持有的天津市河北区万科

城市花园

１－１３０８

房产

。

９２

Ｇ３１１ＴＪ１００２５３６

天津恒通通讯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２６２．４５ ４０．２２

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通信设备开发及销售

、

维修

；

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

；

通信工程技术咨询

、

服务

。 （

国家

有专项专营规定的

，

按规定执行

）

６０

Ｇ３１１ＴＪ１００２５３７

天津市信德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３４％

股权

５６２５．２２ １２３７．７８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汽车

（

小轿车除外

）、

摩托车

、

汽车配

件

、

电子产品

、

化工

（

剧毒品

、

化学危险品

、

易制

毒品除外

）、

农用机械批发兼零售

；

旧机动车交

易

；

商品信息咨询

、

为企事业提供劳务服务

；

从

事进出口业务

（

国家有规定的除外

）；

广州丰田

品牌汽车销售

、

进口丰田品牌汽车销售

；

汽车

装具批发兼零售

；

小型客车整车修理

、

总成修

理

、

整车维护

、

小修

、

维修救援

、

专项修理和维

修竣工检验

；

财产损失保险

、

短期健康保险和

意外伤害保险代理

（

许可经营项目的经营期限

以许可证为准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专

项专营规定办理

）。

４４８．８

欲了解详细信息

，

请查询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ｗｗｗ．ｔｐｒｔ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

：

天津市河西区琼州道

１０３－１

号

，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５８７９２８８１，

联系人

：

胡先生

。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信息公告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

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杨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

Ｑ３１２ＳＨ１０２４２８０

】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部分资

产

（

上海市澳门路

３５６

号三维大

厦

５０１

、

５０２

、

５０３

、

５０４

、

６０４

室房

产

）

１１３６．１７ １１３６．１７

注册资本

：

－－

经营范围

：

－－

１３８６．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２４２７９

】

上海星城燃料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

（

嘉定区新成路街道博乐南

路

１５８

号

９

楼

９０９

室和

９１１

室商务

办公房产

）

２８５．０５

注册资本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化工原料及产品

（

有毒及危险品除外

）、

重油的销售

。

２８５．０５００

【

Ｚ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００１２

】

中信银行济南

、

烟台两地

１４０

户

１６５

笔不良债权资产包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

２４５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８５

】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

２．１１４３％

股权

－－ －－

注册资本

：

１４９２０１．２１

万元

经营范围

：

电力

、

热力新能源开发

、

投资

、

建设

、

经营管理

；

电力设备及材料加

工

、

销售

、

电力技术

、

管理咨询

、

电力资源综合利用

、

环保及其他高新技术

。

１４８５．４５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８４

】

上海国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３０％

合伙权益份

额

１１４１．１０ １１３４．７０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

股权投资

，

实业投资

，

资产管理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

，

凭许可

证经营

）

３６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８１

】

邹城鲁南电力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

４０％

股权

１１７５．４０ ５０４．０９

注册资本

：

４３３．３３

万元

经营范围

：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

贰类机动车维修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发电设备的检修及维护

；

电力技术咨

询

；

油漆粉刷

；

机械设备及配件

、

电器机械及配件

、

废旧生产物资销售

；

卷烟

、

雪茄烟零售

，

餐饮及住宿

（

限经批准的分支机构经营

）；

日用百货

、

日用化学

品

、

交电

、

针织纺品

、

服装鞋帽

、

汽车配件

、

摩托车

、

钢材的销售

；

服装

、

被褥蚊

帐

、

手套

、

沙发套

、

窗帘

、

布包

、

通信设备

、

计算机销售

；

物业管理

；

自有房屋租

赁

；

劳动保护品销售

。 （

涉及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

２０１．６４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８３

】

河南登封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５％

股权

２３０．２７ －－

注册资本

：

４２９７７．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铁路运输

、

建材销售

２４６．７２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８０

】

内蒙古华电乌达热电有限公司

２７％

股权

１１２５５２．４８ ４４３８３．３９

注册资本

：

１９３４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电

（

热

）

力项目的开发

、

投资和建设

；

电

（

热

）

能的生产

；

电厂废旧物

的综合利用及经营

；

电力技术咨询

、

服务

；

电力物资

、

设备导购

、

公司在本期

建设规模为

２

台

１５

万千瓦热电燃煤机组并网发电

。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８２

】

上海五冶混凝土有限公司

５３％

股权

３５３０．４２ １８５９．７２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混凝土制品

、

预制构件制造加工

，

五金

、

橡胶制品

、

百货

、

日用杂品

零售

；

汽车内装潢

，

汽车清洁美容

（

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９８５．６６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７７

】

上海沪东电碳有限公司

２３．５７７％

股权

２７９０．７５ １３０１．２２

注册资本

：

３６９．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密封件

、

电碳制品

、

特种石墨制品

、

车床件

、

铣床件

、

刨床件

、

磨床

件

、

电工用碳制品的制造

、

加工

。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证许可经营

）。

３０６．７９０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９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３

、第一项议案《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实行分类表决，即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且须经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杭州临安锦城街道琴山

５０

号公司综合办公楼。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过鑫富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杭州鑫富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９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７６

，

２９９

，

９２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４．６２％

。

１

、公司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

７６

，

１１６

，

９７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４．５３％

；

２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２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８２

，

９４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３

、参加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６

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

的

４

人，参加网络投票的

１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９８４

，

８１４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０．４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６

，

２０３

，

１７４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８７％

； 反对

９６

，

７５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社会

公众股同意

８８８

，

０６４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社会公众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０．１８％

；反对

９６

，

７５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社会公众股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社会公众股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杭州鑫富节能材料有限公司增加担保

的议案》。因公司股东林关羽先生担任鑫富节能的董事，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３

，

９２１

，

０５６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０６％

； 反对

５０７

，

００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３％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五、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王侃、吕卿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一月五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

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泰达稳健份额停牌的公告

因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对

在该日登记在册的泰达稳健份额（基金代码为：“

１５００５３

”，基金简称为“泰达稳健”）办理定

期份额折算业务，本基金泰达稳健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暂停交易，并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１０

：

３０

恢复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复牌首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泰达稳健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将调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的泰达

稳健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由于泰达稳健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与折

算前收盘价扣除

２０１１

年约定收益后的价格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当日可能出

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规则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上的《关于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关于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泰达稳健基金份额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度约定年基准收益率公告

根据《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泰达稳健基金份额约定的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规定： 泰达稳健份

额约定的年基准收益率为“

１

年期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３．５％

”，

１

年期同期银行

定期存款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准， 并于每

年

１

月

１

日和

７

月

１

日对泰达稳健份额的年基准收益率进行调整，年基准收益均以

１．００

元为基

准进行计算。

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

３．５％

，因此泰达稳健基金份额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度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

７％

（

＝３．５％＋３．５％

）。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

告》，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本期债

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

亿元，按面值平价发行，即发行价格为每张

１００

元，采

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

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结束，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１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１０％

，即人民

币

３

亿元。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３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１０％

。

２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９０％

，即人民

币

２７

亿元。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２７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９０％

。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一月四日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４

，

０１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８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配售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９．９５％

， 即不超过

８００

万

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

订），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在中小企业路演网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中小企业路演网（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周五）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已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

定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煤业”）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为河南煤业提供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担保

●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花桥支行（以下简称中行花桥支行）签署《保证

合同》，同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煤业”） 一笔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公司为河南煤业提供上述担保后，累计为河南煤业提供的借款担保

总额为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相关担保情况

和决议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２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

２０１１－０４１

、

２０１１－０４９

），同意为河南煤业提供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

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不超过

２

年。 河南煤业其他股东应按持股比例对公司进行反担保，同时，公

司将按提供担保的金额收取

１％

担保费。 其审批程序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行花桥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保证期间为：主

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本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河南煤业与中行花桥

支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期限为：

１２

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 除上述条款之外，担保协议无其他

重要条款。

公司按照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将向河南煤业收取担保总额

１％

的担保费，共计

１７０

万元。

三、反担保合同及担保费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与河南煤业其余两名股东禹州市安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华投资”）

和湖北星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泰科技”）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为保障公司担

保债权的实现，安华投资和星泰科技以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式，为本次公司为河南煤业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的银

行借款保证担保中与其各自持股比例相对应的部分提供反担保，该《反担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１

、担保的债权为：河南煤业与中行花桥支行签署的一笔《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１

年

花贷字

０１６

号）中约定的并由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借款，数额为人民币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２

、反担保保证期间：自公司代河南煤业偿还贷款、利息及其它相关费用之次日起两年；

３

、提供反担保的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４

、反担保范围：包括《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公司代安华投资和星泰科技偿还上述款项所发生的其他费用；

５

、违约责任：合同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视为违约，安华投资和星泰科技不履行或不完全

履行合同约定的划款义务的，每延长一日应向公司支付相当于逾期还款额的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并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除上述条款之外，反担保合同无其它重要条款。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的余额为

１０４

，

２４７．２６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

计净资产（

１１９

，

４０１．９７

万元）的

８７．５６％

；其中，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８７

，

８９７．２６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３．６１％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６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５．０３％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１０

，

３５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８．６７％

。 上述担保都在正

常履行之中，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发生。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河南煤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４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５

、《保证合同》

６

、《反担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关于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接受壹佰万元以上申购

及转换转入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发布了《关于景

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接受壹佰万元以上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的公

告》， 暂停了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１

）壹佰万元以上的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

现根据《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规定，提示

如下：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起，暂停接受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

１００

万元以上（不含

１００

万元）的申

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下同）和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

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

１００

万元（不含

１００

万元）。如单个基金账户日累计申购及转入金额

超过

１００

万元的，本公司将根据单笔申购及转入金额由高至低进行排序并确认，对于单笔申

请导致累计金额大于

１００

万元的申购及转入申请，本公司将确认为失败，并按此原则继续确

认，直至累计金额达到前述要求。

关于恢复本基金上述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除有另行公告外，在上述业务暂

停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免

长话费），或登陆网站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

自然日

基金资产净值和份额净值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景顺

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及

２０１１

年度最后一个自然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如下（单位：

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基金名称 简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

净值

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大中华

股票

（ＱＤＩＩ）

２６２００１ ５０，７８７，３６３．５３０ ０．９５４ ０．９５４

●２０１１

年度最后一个自然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基金名称 简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

净值

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大中华

股票

（ＱＤＩＩ）

２６２００１ ５０，７８３，７２６．１２０ ０．９５４ ０．９５４

以上数值均已经基金托管银行复核，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一月五日


